
2023年农村部分荒山承包合同(优质5篇)
现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
合同，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合同的格式
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农村部分荒山承包合同篇一

发包方：

承包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为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实现环境保护和
经济效益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签订
合同如下：

第一条 乙方承包的林地应属于甲方合法所有、四至界线清楚、
无纠纷，属于非生态公益林的林地，用于种植材林、经济林
等。

第二条 林地山名为，东至南至 ，西至 ，北至 ，面积为 亩，
以人工测量为准。

第三条 在承包期内，荒山由乙方规划造林、投资和经营，收
益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干涉。

第四条 承包期限为五十年。具体承包期从甲方交地并由乙方
办妥交地手续之日起算起。

第五条 承包金的计算方法和支付方式：



1、承包林地每年每亩承包金为人民币元，如政策变动需改变
林地使用性质的，属退耕还林的土地，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
补助粮食和生活补助归乙方，划入公益林的，生态公益林补
偿金归乙方。

2、林地承包金的支付：在承包期内，乙方应在每年的12月

31日前一次付清当年的承包款项给甲方。当年承包金计算方
法是：以年承包金为基数，从确定交地之日起至年底的实际
天数比例计付当年承包金。

第六条原林地上的疏残林或其他作物在乙方用地前60天内，
甲方负责全部清理完毕。超过60天，林地上的附着物还没有
清理完毕的视为放弃所有权，任由乙方处置。在承包期内，
林地上的所有林木包括其他植物，全部归乙方所有。

第七条 承包用的林地内原有设施或该林地所共有的基础设施，
如道路、水电、通讯、排灌等必须无偿提供给乙方在承包期
间使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八条 甲方应协助乙方办妥《林地使用权证书》以及林木砍
伐手续。乙方在取得林地使用权证书，可将林地使用权采取
转让、转包等方式流转。

第九条乙方在承包期间，视生产经营的需要，可在承包地或
未承包土地范围内增建基础设施或开辟林区道路，甲方不得
以任何理由干涉、阻挠和收取各种费用。但不能违背国家的
有关政策。

第十条 林地发包后，乙方应搞好造林规划、设计，尽快实施
植树造林。

第十一条



1、因山界林权发生纠纷的，甲方必须无条件负责解决，所需
费用以及造成乙方直接损失的均由甲方负责。

2、甲方有责任协助乙方搞好林区治安和林木管护工作，如发
生损害林地及林木的行为。有义务予以制止并及时通知乙方
进行处理。

3、林地在承包期间，所种林木及地下矿产资源归乙方，如国
家需要开采的，地上林木补偿款归乙方，同时扣除面积承包
金。

4、林地承包后，甲方不得随意在林地内葬新坟，如因葬新坟
造成林木损失或者林地面积缩小的，由甲方负责迁出新坟并
协助乙方对违反者进行损失赔偿处理。在承包林地上原有的
祖坟保留，不计入承包林地面积，但坟地不能再扩大范围。
如坟地要修整，可在原坟地范围内修整。

5、因国家建设需要，征、占用承包的林地时，甲、乙双方共
同办理有关手续，尽快取得补偿金。林地补偿金归林地所有
者所有，林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归乙方所有。乙方承包的
林地被征用后，从被征用之日起，在承包的林地内减除相应
的面积和林地承包金。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规定的责
任时，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完全履行，相关条款已有
约定的按其约定执行，没有约定的，违约方须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由此造
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双方都有违约行为，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或者无法完全履
行，应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由各方分别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皆构成承包合同解除的条件：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的。

2、乙方承包的林地60%以上被国家征占的。

3、乙方超过12个月没有支付林地承包金的。

4、因不可抗力(指地震、台风、水灾、病虫灾、战争及其他
不可预见因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解除事由。

第十四条 承包合同提前解约或期满终止时作如下处理：

1、属国家征、占用地原因提前解约合同的，林木归乙方所有，
林地交回甲方，但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并全部采伐
完该林地上的林木。

2、乙方承包林地后在林区所建的基础设施归甲方所有。

3、合同期满后，承包土地上自然萌芽的再生林木归甲方。

4、合同期满后，如甲方继续将该林地发包的，在同等条件下，
乙方有优先承包权。

5、因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的，双方互
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善后工作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五条 下列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
同等的法律效力。

1、经与原件核对无误的林地、林权使用证复印件或县给人民
政府有关山界林权权属证明。



2、村民集体决议及代表签名册。

3、交地确认书。

4、用1:10000地形图勾绘的林地山界。

第十六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后签订的补
充合同，补充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如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由双方尽量协商
解决，确实协商不成，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镇政府存档
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村委会签章： 镇政府签章： 林业站签章：

20_年 月 日

农村部分荒山承包合同篇二

甲方(发包方)：

乙方(承包方)：

为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发展良种按短周期工业原料林，经甲、
乙双方平等协商，达成以下合同。

第一条：甲方将座落在马虎岭的荒山，发包给乙方经营，四
界是：东至湿幼;南至尾幼;西至弄马;北至松王。此林地面积
由甲乙双方用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局绘制的1:10000地形图现



场勾绘计算为准。双方都要在图上签名盖章确认。

第二条：甲方提供的荒山地必须是甲方合法拥有使用权之荒
山地。荒地承包期间，是人民政府原发给甲方的山界林权证
中的使用权给乙方，乙方完全拥有该荒地的经营使用权，甲
方不得以持有山界林权证为由，否定本合同乙方取得的荒地
经营使用权。

第三条：承包期限为叁拾年。即从20xx年08月10日至2039
年08月09日止。

第四条：承包荒地共计4015亩，承包金每亩每年15元，每五
年付款一次，每次付款共计301125元。

第五条：甲方承包给乙方的荒山地必须权属明确，界限清楚，
在承包期内因荒地权属、界限出现纠纷而造成乙方的经济损
失，由甲方负责赔偿。

第六条：甲方要加强对当地群众进行法律教育，共同维护乙
方的合法权益，如发现有害乙方的合法权益者，甲方要协助
乙方按有关规定处理。如不协助处理，对甲方处损失的50%罚
款。

第七条：在承包期间内，乙方有权实行独立自主合法经营和
建设，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干涉，乙方也可以在保证甲
方转让费的前提下，乙方有权将荒山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或
与他人合作经营，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但应事先通知
甲方，并将有关合同及附件的副本送交甲方备案。

第八条：本合同不因甲、乙双方法人代表的变更而变更，合
同期限内必须严格执行本合同条款，由于不可抗力造成部分
或全部不能履行合同，经调查核实后，可据实际情况减、免
乙方当年的承包金或在条件允许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



第九条：甲方若在中途单方面终止合同或者致使合同不能履
行的，须按乙方已支付给甲方承包金总额和乙方投入资金总
额的五倍罚金赔偿给乙方。

第十条：乙方若中途单方面终止合同，甲方有权接收或处理
乙方所有荒山地上的资产，并收回荒地使用权。

第十一条：乙方不按期交付甲方承包金，逾期30天，即按拖
欠款的5%支付违约金。逾期半年，除如数追回欠款及违约金
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无偿收回土地，接管其作物和生产
设施，或者重新发包。

家下拨用于该片土地发展生产的支家物资，甲方不得侵占、
克扣。

第十三条：荒山承包合同期满，荒山如数交还甲方，地面上
的林木和其他附属物由乙方半年内自行处理，逾期不处理则
为甲方所有。若乙方需要处长承包期，必须征得甲方同意。
如甲方有意继续转让，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包权。

第十四条：签署本合同时，甲方必须提交转让使用权之荒地
的山界林权证书附图复印件及地形图。

第十五条：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打手摸盖章后生效。

第十六条：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协商补充，所补
充的秣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镇林管
站和镇司法所各执壹份备案，每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发包方)： 乙方(承包方)：

代表人：



签约地点： 年 月 日

农村部分荒山承包合同篇三

甲方：

乙方：

为了绿化荒山，防止水土流失，在自身无法自筹资金造林的
情况下，经过村民小组多次开会研究，在小新街乡林业站和
小新街村委的监督下，公开的将左卫屯村荒山承包给乙方造
林使用。 经甲乙双方20xx年2月18日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
议：

一、甲方将罗嗦坡现有的荒山承包给乙方造林使用，面积
约600亩。

二、四至界线：东至东山梁子荒田交界，南至李小村地界，
西至荒田公路下沟底农户地埂，北至古城交界(死树凹子)。
此范围内的山场(古城王坝田村的除外)，乙方使用荒山造林，
现有的天然林乙方不得损坏，归乙方所有。

三、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自承包之日起，承包范围内的一切植物(林木、矿、土、
石等)资源归乙方所有，乙方有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转
让权、所有权。

2、若遇国家修路或搞其它建设占用到林地，所得补偿费归乙
方所有，承包期内乙方有权转让所承包的山林，甲方不得阻
挠。

3、合同期满后，乙方若需继续承包，同等条件单价，继续承
包，若乙方不愿意继续承包，地径达2cm以上的林木由乙方



自行按政策处理，地径2cm以下的无偿收归甲方所有。

4、在合同期限内，甲方必须保证乙方的土地使用权不受干扰，
并配合乙方管好天然林、经济林木等。

5、乙方必须在三年内将现有的荒山进行绿化造林(树种不限)，
三年不造林，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不退赔乙方所交的钱，
不承担任何责任。

6、若群众葬坟，乙方须同意。但甲方和葬坟者必须和乙方商
量，取得乙方同意方可行为。

7、承包之日起，若乙方须甲方配合，需要甲方提供村小组手
续时，村小组必须无条件配合并提供相关手续。乙方所造的
林成材后，在林业部门同意批采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干扰
阻挠，所得利益归乙方所有。

四、承包期限：50年，自20xx年3月1日至2054年2月29日。

五、承包金额：4000元(肆仟元整)一次性付清。

六、界限内的管理及森林防火以乙方为主，甲方协助。偷砍
盗伐或森林火灾损坏的林木，甲方概不负责。

七、此合同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

农村部分荒山承包合同篇四

乙方：鲜鱼村一社社员袁泽清

甲方将集体荒山一段，地名燕子岩，其地理位置为：东面是
电视台岩轮与鲜鱼村八社分界;西面是本社大堰壁以上，距大
堰沟两米以外，两米以内属集体;南面是与贵州堰沟分界;北
面是滴水岩直上，一直到岩，在滴水岩外面现有的杷竹及其



它林木归乙方管理砍伐，但不能再进行栽植竹木及其它，否
则集体根据其情况给予罚款。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达成如
下协议：

一、乙方承包期为(--年，即从--年三月份起至--年三月底止。

二、乙方向甲方产纳承包费从--年起算，一九九一年交
纳(50)伍拾元正，一九九二年交( 00)壹佰元正，一直到承包
期满，共交承包费(850)壹仟捌佰伍拾元。交纳时间，订于每
年年底十月三十日以前交清承包款，如乙方交款每超出即推迟
( 0)拾天，乙方付甲方延误费 0%。

三、乙方在承包期中，可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种植任何经济
林木，甲方无权干涉，从承包期日起，伍年以后，不能再继
续种植庄稼，如有在荒上种植庄稼，就在每年承包款上加罚
八倍，即就是交(00)壹佰元，就交(800)捌佰元归集体甲方所
有。

四、乙方在承包期内发生地址不名或其他，林权纠纷可由甲
方指明和处理。如发生盗窃，甲方可以协助乙方追查破案，
查获后按规定给以罚款，由乙方负责追收罚款，除赔偿乙方
所应得以外，全归甲方所有。

五、在承包期内如本人丧失劳动力或死亡后，可委托他人或
自己的儿女同样承受承包权。

六、乙方承包的荒山，不包括现有在荒山内的粮食种植耕地
伍米，水果肆米，东树伍米，其它叁米。

--年--月--日

农村部分荒山承包合同篇五

乙方(公章)：_________



为搞活林业经济、提高效益，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
双方通过平等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同双方

甲方：万安县窑头镇城江村六小组，组长刘祥奎

乙方：泰和县澄江镇 康华锋

二、承包事项

甲方将座落在大眼塘荒山面积大约200亩承包给乙方造湿地
松(土地不流转，山上所有林木归甲方所有)。

三、造林要求

乙方必须按林业部门造林要求，行距23米，成活率保持在85%
以上，负责林业部门验收合格。

四、双方责任

乙方在造林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
甲方在造林验收合格后应协助乙方向林业局退回造林押金。

五、其它事项

在林业局验收合格后，退回造林押金后，合同双方就无任何
关系。如有其它事项，还可另行协商，补充条款，同具法律
效应。

六、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并经甲乙双方签
字后生效。

乙方(公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